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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岁女童走亲戚岁女童走亲戚
在楼道玩耍坠楼身亡在楼道玩耍坠楼身亡

租约三至五年，专业公司帮你代购

家私家电、经营管理——将闲置房屋出

租给专门经营酒店式公寓的公司，既能

收租赚钱，又省心省力，却不知可能已

经走进了对方的“陷阱”之中！近日，记

者从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了解到，如

今出现一些公司，开始时声称经营酒店

式公寓，需租赁房屋，但签订合同后不

久，却不支付租金，收了房主的家私家

电配置款，便“携款跑路”不知所踪。

本报讯（全媒体记者王艳）“感谢法

院，终于让我拿到了赔偿款”。近日，茂

名信宜市人民法院执结一起人身损害赔

偿纠纷案。双方当事人在法官的主持

下，达成了和解协议，并由被执行人履行

完毕。

家住信宜城区的潘豪、杨英（均为

化名）夫妇，生育有一女潘婷（化名）。

2018 年初，潘豪夫妇带 3 岁的潘婷，到

亲戚家中做客。午饭后，潘豪夫妇与其

亲戚相谈甚欢，没有注意女儿潘婷已走

出亲戚家。潘婷沿着楼梯上下走动，走

到三、四楼之间的楼梯转角，见到一侧

的玻璃窗打开和地上叠着的六、七块砖

头。心生好奇的潘婷便踩着砖头爬到

窗外。由于该窗没有安装防盗网或者

护栏，潘婷不慎一脚踩空，从窗口摔

下。潘豪夫妇发现女儿不见，就四处寻

找，最后发现潘婷倒卧在楼房地面。潘

婷被父母送医院抢救，但因伤势过重，

不幸去世。后潘豪报警，信宜市公安局

出具《检验意见》，鉴定潘婷系从高空坠

落导致严重受伤。潘豪夫妇因与事发

楼盘的开发商潘杰（化名）多次协商赔

偿无果，就将其起诉至信宜市人民法

院，请求判令其赔付死亡赔偿金、丧葬

费等共845119元。

信宜市人民法院对该案经审理后

认为，原告潘豪夫妇作为死者潘婷的监

护人，任由 3 岁的女儿随意走动，在潘

婷离开亲戚家近1个小时才发现她摔伤

在楼下，对损害事故发生具有较大过

错，应承担主要的民事赔偿责任。被告

潘杰作为该楼房的开发商及管理者，却

没有及时清除堆放在3楼至4楼楼梯平

台的砖块，对损害事故发生具有一定过

错，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。综合

考虑该起事故发生的起因及各人在事

故中的过错程度，信宜市人民法院依法

判决原告潘豪夫妇承担 80%的民事赔

偿责任，被告潘杰承担 20%的民事赔偿

责任，向两原告赔偿175188元。被告潘

杰不服，向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

诉，经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维

持原审判决。由于被告潘杰未在法定

期限内履行判决义务，原告潘豪夫妇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信宜市人民法院执行立案后，执

行法官向被执行人潘杰发出执行通知

书，并对其银行存款、土地、房产、车

辆、工商登记等财产状况展开全面调

查，查到被执行人在某银行的三个账

户共有存款 5 万多元，就迅速对其名下

三个银行账户进行冻结。同时，执行

人员迅速找到被执行人潘杰，向其释

法明理，告知其拒不执行生效判决所

要承担的法律后果。经过执行人员的

不懈努力，被执行人主动联系法官，表

示将全力筹款履行义务。随后，执行

人员积极协调双方当事人，最终促使

双方达成和解协议：由被执行人潘杰

一次性支付 175000 元给申请人潘豪了

结纠纷。达成协议后，被执行人及时

兑现了承诺。

出租闲置公寓变“酒店”？
小心“托管”变“拖款”

法院判开发商担责二成法院判开发商担责二成

南沙法院法官在审理中发现，此类

案件中的当事人，在签订合同前对涉案

的酒店管理公司或房屋租赁公司的实际

经营情况、行业发展情况缺乏基本了

解。双方所签订的合同过于随意、不够

规范，合同条款内容存在较大漏洞，例如

有的合同仅由公司员工个人签名却没有

公司签章，有的合同中对逾期支付租金、

逾期配置家具家电等的违约责任约定不

明等。

在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双方资金往

来仅通过微信、支付宝等方式转账，

有 的 出 租 人 直 接 将 款 项 支 付 给 个

人，公司不开具正规发票，这些漏洞

都增加了出租人对公司违约追责的

难度。

因此，法官提示，市民进行此类投

资前应当对该行业的整体发展情况进

行基本了解；签订类似的合同时应当

注意提高风险防范意识，仔细了解合

同条款内容，在合同中明确违约责任，

确保合同务必有公司签章或法定代表

人签字；签订合同后，及时跟进对方的

经营管理情况、合同履行情况；发现对

方违约后，及时收回房屋止损，防止错

过最佳追责时机。

记者从南沙法院了解到，类似的案

件不在少数，2018 年至今，南沙法院受

理因公寓式酒店经营引起的房屋租赁

合同纠纷案件共 15 件，共涉及 5 家公

寓式酒店。此类案件中，酒店管理公

司或房屋租赁公司会向同一公寓楼盘

内的多个业主承租房屋，之后承诺由

公司统一配置家具家电后用于公寓式

酒店经营。

这些公司与出租人签订的房屋租

赁合同或房屋托管经营合同均约定由

公司统一配置家具家电，公司会据此

向出租人收取 20000 元至 40000 元不等

的家具家电配置款。在出租人预付家

具家电的费用后，对方却不按约定配

置家具家电。

同时，这些公司还会提出，可以用

租金抵扣部分配置款，这样让出租人

感觉少交了配置款，又可以实现公司

短期内无需交纳租金的目的，使得“托

管”变“拖款”。

南沙法院受理的案件中，部分酒店

在收取配置款后，完全没有用于购买家

具家电；部分酒店则只购入了部分家具

家电，所购置家具家电的质量参差不

齐。大多存在不交租金或迟交租金情

况，或者支付部分租金后，整个公司便不

知所踪。

广州的金女士在南沙有一间六十多

平方米的闲置公寓，2017 年 12 月，金女

士与某春房屋租赁公司签订了一份为期

三年的《房屋租赁合同》，将涉案公寓以

每月2500元的价格出租，租金每年递增，

押金5000元。合同另附《家私家电配置

清单》，由金女士支付家电家私配置款，

某春房屋租赁公司代为购置。

根据双方认定的《家私配备明细》，

所有家电家私配置款合计48000元。某

春房屋租赁公司提出由自己垫付15000

元，以6个月的租金抵扣，再扣除5000元

押金，金女士只需支付28000元。合同签

订后，金女士便向该公司支付了28000元

的家私配备款。

然而，该房屋租赁公司在此之后一

直未向金女士支付租金，物业、水电等

费用没有交，家私家电也一直没有配

置，金女士多次催促，对方却一再拖

延。直到 2018 年 4 月，金女士再次拨打

对方电话，却始终无法接通，该公司也

人去楼空。

出租房屋 先交家私家电配置款

公司携款“跑路”不少市民“中招”

出租人需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慎重订立规范合同

■全媒体记者 许接英 通讯员 王君 谢雨虹


